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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水電申請表填表說明 

1.本會提供每一攤位一般用電 110V 500W 電量（相當於五個 100W 投射燈電量），可依攤位數累計，

每三個攤位提供一個兩插孔插座，未滿三個攤位亦提供一個兩插孔插座。110V 用電量未超過上述

免費累計電量，亦無使用 220V（含）以上動力用電、用水及二十四小時用電者，不另外收費，亦

免填寄申請表。 
 

2.用電量超過 110V 免費累計電量或需使用 220V（含）以上動力用電、用水及需廿四小時用電者，

均須填妥申請表並依期限完成申請及繳費。 
 

3.各項電器設備耗電量請參閱「電器設備消耗功率參考表」。 
 

4. 請廠商務必注意用電安全，依實際使用量申請用電，勿超額使用，以確保參展人員、參展品及

展場用電安全。如有（1）未經申請，私自接用水電；（2）已申請未依期限繳費者；（3）未依實際

用電情形申請用電而超載者；（4）其他違規及不安全之用電行為；本會得逕行切斷水、電源，不

另通知。若因而造成之相關損失概由參展廠商自行負責。 
 

5.撤銷或變更申請需於進場首日之十日前以書面提出，已繳費用之百分之八十將予退還。逾期提出

者將不予接受變更或退費。 
 

6.一般用電（110V）以雙孔 H 型插座供應電源。220V（含）以上動力用電按申請用量，以無熔絲開

關供應電源，如需要一個以上無熔絲開關，請於申請表上分列其馬力數並檢附「攤位水電配置圖」。

給排水（四分管）僅供應水閥不供應龍頭，廠商自行裝設管路、龍頭、水容器，如漏、淹水造成

本會或其它廠商之損失，廠商須負全部賠償責任。 
 

7.提前申請水電可享有八折之優惠，請參閱「水電申請表」附註第一條，但未按繳費期限繳費者，

折扣優待將予取消。 
 

8.凡申請二十四小時全天侯供給水電者，若遇台灣電力公司供電中斷，或本會電力設備臨時性故障

時，本會均不予賠償。 
 

9.各參展廠商申請動力用電合計容量若超出展覽館既有供電容量時，本會將停止受理申請。展出期

間，廠商使用之動力用電若超出申請用量時，經本會查覺，超出部份需照章補費。該超出部份如影

響電力系統運作時，本會有權立即斷電不另通知，如因而造成損失，概由參展廠商自行負責。 
 
10.水電申請查詢電話：(02)2725-5200 轉分機 2287 水電申請查詢專線洽詢或洽 2278 分機吳富旺先

生，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例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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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水電工程收費標準 
 

(A)一般用電（AC110V，60cycle）： 
 

項次 項       目 定    價（元）   折  扣  價（元） 
1 500W 插座 591 473 
2 1,000W 插座 1,182 946 

3 1,500W 插座 1,773 1,418 
 

(B)動力用電(AC220V(含)以上,60cycle)按下列標準收費： 
 

HP 定價（元） 折扣價（元） HP 定價（元） 折扣價（元） HP 定價（元） 折扣價（元）

1 959   767   31 21,801  17,441  61 76,965   61,572  
2 1,090   872   32 23,100  18,480  62 79,997   63,998  
3 1,418   1,134   33 24,374  19,499  63 82,097   65,678  
4 1,536   1,229   34 25,660  20,528  64 84,656   67,725  
5 1,667   1,334   35 26,933  21,546  65 87,216   69,773  
6 2,245   1,796   36 28,219  22,575  66 89,789   71,831  
7 2,441   1,953   37 29,505  23,604  67 92,348   73,878  
8 2,691   2,153   38 30,779  24,623  68 94,920   75,936  
9 2,822   2,258   39 32,065  25,652  69 97,480   77,984  
10 4,594   3,675   40 33,351  26,681  70 100,052   80,042  
11 4,804   3,843   41 34,637  27,710  71 102,611   82,089  
12 5,093   4,074   42 35,910  28,728  72 105,184   84,147  
13 5,762   4,610   43 37,026  29,621  73 107,744   86,195  
14 6,064   4,851   44 38,483  30,786  74 110,303   88,242  
15 6,379   5,103   45 39,769  31,815  75 112,875   90,300  
16 7,061   5,649   46 41,042  32,834  76 115,435   92,348  
17 7,350   5,880   47 42,302  33,842  77 118,007   94,406  
18 7,652   6,122   48 43,615  34,892  78 120,566   96,453  
19 7,954   6,363   49 44,888  35,910  79 123,139   98,511  
20 8,230   6,584   50 46,174  36,939  80 125,699   100,559  
21 8,978   7,182   51 48,746  38,997  81  80+1 之和＝126,658 
22 10,264   8,211   52 51,306  41,045  90  80+10 之和餘類推 
23 11,550   9,240   53 53,879  43,103    
24 12,824   10,259   54 56,438  45,150    
25 14,110   11,288   55 58,997  47,198    
26 15,396   12,317   56 61,570  49,256    
27 16,709   13,367   57 64,129  51,303    
28 17,955   14,364   58 66,701  53,361    
29 19,241   15,393   59 69,261  55,409    
30 20,528   16,422   60 71,834  57,467    

 

(C) 24 小時供電，其費用依上列價格 3 倍計費。 
(D) 水費：口徑 16mm（四分管）之給水管，每 1 進排水口收費新台幣 2,363 元（折扣價 1,890

元）。 
＊以上所列價格包括展覽期間全部費用，均含 5％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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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電器設備消耗功率參考表 

品            名 耗 電 量（瓦） 

  方型投光燈      300W 

  方型投光燈（圓型）           100W 

  鹵素燈           50W 

  日光燈           10~40W 

  個人電腦（桌上型）           100~200W 

  個人電腦（筆記型）           20~50W 

  終端機（Monitor）           50~100W 

  雷射印表機           500~800W 

  噴墨印表機      30~150W 

  點矩陣印表機      100~200W 

  電腦繪圖機      50~500W 

  電視      150W 

  錄放影機      50W 

  音響      100~200W 

  冰箱（家用）      80~200W 

  開水機      600W 

  電磁爐      800W 

  微波爐      800W 

  咖啡機      600W 

  影印機      1,000W~1,500W 

  傳真機      100W 

  電扇      100W 

  投影機      800W 

  幻燈機      600W 

※本表僅供參考，實際消耗功率應以設備標示為準 

※1KW=1,000W（瓦） 
  

一般用電(110V)計算說明 
 

110V 攤位總用電量（KW）＝攤位上照明用電（投光燈等）+各種電器用品用電（電視、 開飲

機、電腦、咖啡機等）＋展品用電。 

110V 免費累計電量＝總攤位數×500W（每 1 攤位 500W 免費）。 

110V 需申請之電量＝110V 攤位總用電量－110V 免費累計電量。 

※若需 24 小時供電（如水族箱、冰箱、冷凍或冷藏櫃）或使用 220V（含）以上動力用電及進

排水管，均需按規定日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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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攤位水電位置圖            示意圖樣僅供參考 
 

 

 

 

 

本公司參加「2009年台北國際工具機展」請 貴會裝設□插座(110V)、□動力用電開關(220V(含)

以上)、□進排水管，□位置圖如下：□位置圖如背面：（請於圖上標明攤位號碼、電壓規格及耗電

量）。 

 

本公司除於施工期間願接受展場電氣服務人員之督導外，保證由合格之電氣承包商負責攤位內

電器設備配電工程，如因上列電器裝設或使用不當引起任何財物損失或任何意外，本公司保證負擔

全部責任。 

 

公司名稱：                攤位號碼：       區       號   

 

負責人印鑑章：                    承包電氣商：                 

 

公司印鑑章：                       施工電工執照號碼：             

 

聯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  ）        行動電話：                 

 

附註： 

1.未填寄本表者，本會將逕行施工，恕不接受指定位置。 

2.一般用電（110V）以雙孔 H 型插座供應電源。 

3. 220V 以上動力用電，依申請容量以無熔絲開關供應電源，若需 1 個以上之無熔絲開關，請於「水

電申請表」上分別註明其馬力數。 

4.本會僅提供水、電源至攤位定點，與展示設備連接部份之管線及用電器具之安全責任，由參展廠

商自行負責。 

5.如有查詢請洽（02）2725-5200 轉分機 2287 水電申請查詢專線洽詢或洽 2278 分機吳富旺先生（本

表可同水電申請表一併合寄）。 

※請於 98 年 1 月 16 日前將本表填妥後，以掛號郵寄 110-11 台北市信義路 5 段 5 號，外貿協會展覽

中心展場設施組吳富旺先生收，逾期不受理。 

請自行影印存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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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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